
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

货物运输保险附加保险责任限制条款

（注册编号：H00010831622017050965721）

限制类

兹经保险合同双方同意，在保险期间内，保险人仅对保险标的因下列原因造成的损失

负责赔偿：

（一）运输工具发生火灾（包括自燃）、爆炸；

（二）运输工具发生碰撞、倾覆。

其他不属于上述原因造成保险标的的损失，保险人不负责赔偿。

本附加险条款与主险条款相悖之处，以本附加险条款为准，未尽之处，以主险条款为准。


